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外国籍学
生政府奖学金补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二连浩特市外国籍学生政府奖学金补助实施办法（试行）》已

经市政府2025年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6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二连浩特市外国籍学生政府奖学金

补助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对外教育交流，精心打造“留学二连”品

牌，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

篇章的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的若干意见》《内蒙古自治区留学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要

求，特设立“二连浩特市外国籍学生政府奖学金”（以下简称“政府

奖学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奖励对象

第二条“政府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在我市各小学、中学专修

班，以及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外国籍学生。

第三章资金指标

第三条“政府奖学金”由上级专项资金与地方资金共同构成，用

于对外国籍学生的学杂费、伙食、生活补贴的发放。

第四条“政府奖学金”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各院、校

要按月结合外国籍学生在校表现、学业成绩、行为规范进行综合考

评，分等级发放奖学金。

（一）一等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在各院、校就读的外国籍学生综合考评前20%的学生。

其中，中、高职院校700元/月/生；中学专修班600元/月/生；小学专

修班500元/月/生；每年按10个月执行。

（二）二等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在各院、校就读的外国籍学生综合考评居21%-50%的学

生。其中，中、高职院校500元/月/生；中学专修班400元/月/生；小

学专修班350元/月/生；每年按10个月执行。

（三）三等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在各院、校就读的外国籍学生综合考评后50%的学生。

其中，中、高职院校300元/月/生；中学专修班200元/月/生；小学专

修班200元/月/生；每年按10个月执行。

第四章申请发放

第五条“政府奖学金”申报截止日期为每年9月30日，各院校需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登记工作，并向市教科局上报当期学期统计报

表，市教科局核实汇总后上报市政府审批拨付。

第五章管理监督

第六条市教科局负责提出年度招生计划，各学校按计划组织实施

招生工作。

第七条各院校结合实际制定奖学金评比办法，报市教科局审核。

资金使用单位按照“谁支出、谁自评”的原则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第八条“政府奖学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第九条资金使用单位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负责”责任机制，

确保专款专用，不得弄虚作假、随意调整，严禁挤占、截留和挪用。

第十条因个人原因休学或退学，以及因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

校规校纪的外国籍学生，不享受奖学金，学校应立即停发奖学金。

第六章组织保障



第十一条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教科

局、财政局、外事办等部门主要领导任副组长，教科局、财政局、外

事办分管领导及各相关科室、各有关院校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科局，办公室主任由市教科局局长兼任。

第七章附则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2025年9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二连浩特市

人民政府2023年11月16日印发的《二连浩特市外国籍学生政府奖学金

补助实施办法（试行）》（二政发〔2023〕70号）同时废止。


